律师事务所变更组织形式程序

律师事务所变更组织形式的，应当提交下列申请材料：

（一）行政许可申请书；

（二）《律师事务所组织形式变更登记表》；

（三）组织形式变更前的相关材料:

1、就人员安排、资产处置、债务承担、潜在执业风险责任的承担、未办结业务的处理、分支机构存废等事项作出的决议；

2、财产处理情况报告（包括财产清单、财产和债权债务处置、剩余财产分配等情况，由律师事务所盖章、负责人签字）；

国资律师事务所申请变更组织形式的，提供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对于律师事务所资产处置意见、有关人员安置决定等。

（四）组织形式变更后的相关材料：

1、律师事务所章程；

2、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证明； 

3、住所证明（房屋租赁合同、产权证明等）；

4、个人律师事务所变更为普通合伙律师事务所的，提交合伙协议和合伙人会议关于推选负责人的决议（由全体合伙人签字）；普通合伙律师事务所变更为个人律师事务所的，提交合伙人会议同意变更组织形式的会议决议。

（五）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正、副本。

同时变更律师事务所名称的，须提交名称预核准通知书和负责人、合伙人的律师执业证。

第二十四条  律师事务所变更组织形式的，应当在自行依法处理好业务衔接、人员安排、资产处置、债务承担等事务并对章程、合伙协议作出相应修改后，申请变更。
